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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22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6_B3_A8_c45_522462.htm 第六章 外商投资企业法1、外商

投资企业的出资方式:实物、工业产权、专有技术注意：1、

仅通过许可证协议方式取得的技术使用权，不得用来出资。

2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得以劳务、信用、自然人姓名、商

誉、特许经营权或者“设定担保的财产”等作价出资。2、出

资期限注意：1、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首次出资额

应当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其余部分应当自公司成立

之日起2年内缴足。 2、有限责任公司“全体股东”的首次出

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％，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

之日起2年内缴足。3、外资企业法:注册资本（2007年新增）

注意1、外资企业的合并、分立导致资本发生重大变化时，须

经审批机关批准，并聘请中国的注册会计师验证和出具验资

报告；经审批机关批准后，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

记手续。 2、经审批机关批准，外国投资者也可以用其从中

国境内兴办的其他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人民币利润出资。 3

、外资企业的经营期限，根据不同的行业和企业的具体情况

，由外国投资者在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书中拟订，经审批机

关批准。 4、合营企业、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延长经营期限

时均应得到审批机关的批准。4、外资企业的“年度会计报表

和清算会计报表”，应当聘请中国的注册会计师进行验证和

出具报告。注意：1、外资企业的合并、分立导致资本发生重

大变化时，须经审批机关批准，并聘请中国的注册会计师验



证和出具验资报告。 2、合营企业的下列文件、证件、报表

，应经中国注册会计师验证和出具证明方为有效：（1）合营

各方的出资证明书；（2）合营企业的年度会计报表；（3）

合营企业清算的会计报表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